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

 
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力水泥”或“公司”）拟以持有

的水泥制造业务相关资产及其持有的“同力”系列商标权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投资集团”）持有的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许平南”）100%股权进行等值置换，置换差额部分由同力水泥以现金

方式向河南投资集团予以支付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资产置换”或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现就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完成的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并减轻投资压力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控股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控股发展公司）拟将其持有的郑州航空港汇港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汇港公司）全部股权（50%）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

团的全资子公司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城发公司）。2016年8

月2日，控股发展公司、城发公司与汇港公司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

议》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,992,650.00元，股权评估结果已报投资集团

备案。 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 2016年8月17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6年度第八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

决，6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发展公司向城发公司

转让其所持有汇港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，关联董事

张伟、孔德强、王霞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

见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股权转让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，该协议

转让行为已取得公司控股股东投资集团的批准，根据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

理办法》(国资委、财政部令32号)的规定，评估结果已报河南投资集团备案。 



除上述资产交易外，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资产交

易。上述资产交易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，不存在一揽子安排，不属于相同或者相

近的业务范围。因此，按照《重组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计算本次购买资产交易

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，无需纳入累计计算范围。 

 

特此说明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、

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7 月 6 日 

 




